
 

附錄10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104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5年4月14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 

主    席：張主任委員家宜                                        紀錄：張倍禎 

出    席：全體委員（詳簽到單） 

列    席：白執行秘書滌清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指導委員百忙中的蒞臨。今天是本校自我評鑑整體總結報告的會議，各

位指導委員從自我評鑑的開始，就給了我們很多指導；從申請、報部、通過，以及在

去年進行學校內外部的自我評鑑，目前已告一段落。所以今天藉此機會，感謝所有指

導委員長期的指導。為了讓委員了解評鑑的結果並送出自我評鑑報告書，等一下由稽

核長將自我評鑑過程進行精簡的報告，希望指導委員能給予我們建議。 

 

貳、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一)建議各受評單位依會中決議原則於一週內更新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資料。 

執行情形：各受評單位已依會議決議於一週內更新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資料。 

(二)建議外部評鑑訪評委員於訪評當日互推各組召集人並分配訪評內容。 

執行情形：已依會議決議於外部評鑑實地訪評執行。 

二、業務報告 

103-104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相關作業時程（自上次會議） 

日期 內 容 

104.10.30 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檢核報告書 

104.11.11~11.25 各受評一級單位舉辦系所簡報觀摩會 

104.11.19 召開外部評鑑實地訪評助理說明會 

104.12.7~8 外語學院、國際學院之受評單位實地訪評 

104.12.10~11 文學院、理學院、教育學院之受評單位實地訪評 

104.12.14~15 全發院資創系、觀光系實地訪評 

104.12.17~18 
全發院語言系、政經系實地訪評 

教務處通核中心之實地訪評 

105.1~5月 

各受評單位進行自我改善及完成自我評鑑總結報告

書。品保處協調行政支持事項、追蹤管考執行成效及

結案情形、完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05.6.30前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陳報教育部 

 

參、 討論事項 
提案一：認可各受評單位外部評鑑結果，提請討論。（品保處提） 
說  明： 

一、依本校《自我評鑑辦法》（詳附件 1）第六條第五款第四目辦理，評鑑結果

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認可，並報請教育部「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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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於本校網頁及「淡江時報」。 
二、本次六個學院及教務處之 29 個受評單位各學制之外部評鑑委員認可結果皆

為「通過」。（詳附件 2）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檢視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檢核項目內容，提請討論。（品保處提） 
說  明： 

一、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詳附件 3 簡報）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自我評鑑

結果審查實施計畫（詳附件 4）架構完成。 
二、「自我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詳附件 5。 
三、有關持續改善階段作業：各受評一、二級單位已於外部評鑑實地訪評完成

後開始自我改善作業，其包含召開檢討會議（系、院務會議中）針對評鑑

委員之改善建議，逐項討論及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效；另需相關單

位行政支持之項目則經由一級單位檢核、回饋及彙整後，已於 105 年 2 月

19 日前提出，由相關教學及行政單位於 3 月 21 日前回應行政支持。本次行

政支持項目經品保處於相關教學及行政單位回復後彙整，已於 3 月 31 日前

回傳各受評單位。（執行成效與結案表範例詳附件 6） 

決  議： 
一、修正第 41 至 93 頁（表 18 至 24）「評鑑結果指出辦學優缺點與應興應革事

項」內容與格式： 
(一)新增優點與應興之概要內容，並將各受評單位完整評鑑結論報告書新增至附

錄。 
(二)修正表標題為「評鑑委員建議改善事項」。 
(三)調整各受評單位委員建議呈現方式為一致，並於前「外部評鑑認可結果」總

表（表17）加入對應頁碼。 
二、新增免受評鑑及延後評鑑實施辦法說明。 
三、修正附錄 28「評鑑結果回應之執行成效與結案表」格式為回復之範本。（

如附件 6） 
四、新章節內容從新的一頁開始編輯。 
五、修正文字（第 96 頁）：此調查問卷由品保處設計，各題項採 Likert 六點尺

度量表予以評分。 
六、補齊外部評鑑委員資料（其適合度、素質等），作為學校之委員人才庫資

料。 
七、後設評鑑問卷建議亦可由校內相關人員填寫，僅供校內參考，不納入評鑑

結果報告書。 
品保處說明：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將依會議決議修正後另行上陳。 

 
肆、 主席結論 

評鑑最重要的是過程，如同淡江推行全面品質管理一樣，使各院在過去兩年進行

一次很好的體檢。從訂立辦法、各系所於上半年進行內部評鑑、經自我改善、各系所

於下半年再進行外部評鑑，把定位目標、教學研究、與校友的連結等面向做整體的體

檢，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最後，再將整體過程製作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報送教

育部。我們將檢討、借重委員的建議，希望能夠將報告書內容做到盡善盡美後報部。

持續改善亦是評鑑重要的目的，再次代表學校感謝各位委員給予的寶貴意見。 
伍、 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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